
 

 

 

 

 

私隐政策声明  

 

 

1.  政策声明  

 

1 .1  申 诉 专 员 公 署 所 有 人 员 均 十 分 重 视 保 障 涉 及 个 人 资 料 的

私隐。我们尊重个人资料私隐，并且全力执行及遵从保障数据原

则，以及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和《申诉专员条例》中的各

项相关条文。  

 

1 .2  专 责 的 助 理 申 诉 专 员 由 总 行 政 主 任 协 助 ， 负 责 监 察 公 署

遵 从有关 持有个 人资料 的规定 ，以及 公署对 个人资 料的整 体 管

理。  

 

 

2.  实务声明  

 

收集个人资料  

 

2 .1  我 们 在 向 个 别 人 士 收 集 个 人 资 料 时 或 之 前 ， 会 以 适 当 形

式及方法向他们提供「收集个人资料声明」（例如在收集个人资

料的表格或网页上提供声明）。  

 

公署持有的个人资料类别  

 

2 .2  公 署 持 有 的 个 人 资 料 分 三 大 类 ， 分 别 载 于 以 下 各 项 记 录

内：  

 

(1 )  申诉及调查记录：包括查询者、申诉人及被申诉机构

所提供的资料，以及公署根据《申诉专员条例》的相

关条文，就查询、申诉、调查和有关活动所收集的资

料。  

 

申 诉 专 员 公 署  



(2 )  人事记录：包括职位申请表、公署员工的个人资料、

工作详情、薪金数据、付款记录、雇员福利、培训记

录、工作表现评核，以及纪律事宜。  

 

 

(3 )  其他记录：包括行政档案、因参与公署举办的对外关

系活动而提供的个人资料、采购物料及设备，以及顾

问服务。  

 

保存个人资料的主要目的  

 

2 .3  保存上述个人资料的目的如下：  

 

(1 )  申 诉 及 调 查 记 录 — 为 履 行 申 诉 专 员 的 法 定 职 能 ， 包

括回复查询及申诉、进行查讯、调解及调查，以及就

被申诉机构落实公署的建议采取跟进行动。  

 

(2 )  人事记录—为人力资源管理，包括员工的聘任、福利

管理、培训及发展、工作表现评核，以及纪律事宜。 

 

(3 )  其 他 记 录 — 为 各 种 不 同 目 的 （ 视 乎 有 关 记 录 的 性

质），例如有关公署职能及活动的行政工作、就政策

或运作事宜征询意见、采购物料及设备，以及获取服

务。  

 

保障措施  

 

2 .4  公 署 会 采 取 适 当 步 骤 保 障 所 持 有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避 免 遗 失

或被未获授权的人士取得、使用、修改或披露。  

 

保留数据  

 

2 .5  公 署 已 就 载 有 个 人 资 料 的 记 录 订 立 保 留 数 据 政 策 并 落 实

执行，以确保不会把个人资料保存过久，不致超过使用或将会使

用 有关数 据以达 成其目 的所需 的时间 。公署 对所收 集及持 有 的

个人资料设定不同的保留限期。  

 

  



个人资料的披露  

 

2 .6  申 诉 人 须 表 明 同 意 申 诉 专 员 可 复 制 其 申 诉 内 容 及 其 提 供

的任何其他资料（包括其个人资料），转交任何有关人士／机构，

以 便处理 其申诉 ；而任 何人士 ／机构 亦可向 申诉专 员提供 申 诉

人的个人及其他相关资料，以便公署处理其申诉。  

 

2 .7  如 有 需 要 ， 为 招 聘 员 工 及 雇 用 而 收 集 的 个 人 资 料 可 能 会

送 交获授 权处理 有关数 据的组 织或机 构，用 于有关 公署员 工 招

聘及雇用的事宜，例如资历评核、体格检查、雇主推荐信与操守

审查、安排医疗及人寿保险等。  

 

2 .8  公 署 在 履 行 法 定 职 能 时 所 收 集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可 能 会 披 露

予获授权收取有关执法或检控决定的数据的组织或机构。  

 

查阅及改正数据  

 

2 .9  如需查阅个人资料，请填妥「索取资料申请表格」（可于

公署网页下载或向接待处索取），然后透过以下途径送交公署总

行政主任：  

 

地址：申诉专员公署  

   香港干诺道中 168-200 号  

   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30 楼  

传真： 2882  8149  

电邮： enqu i ry@ombudsman .hk  

 

改正个人资料的要求须以书面向公署总行政主任提出。  

 

2 .10  根据《申诉专员条例》第 15(1)条，申诉专员及其职员均

须 遵守保 密条文 ，不得 披露由 任何调 查或向 专员作 出的申 诉 所

引 起的， 以及在 行使其 职能时 所实际 知悉的 一切事 项。一 般 而

言，申诉人可要求查阅与本身的个案有关的下述资料：  

 

(1 )  申诉人曾向公署提供的数据；以及   

 

(2 )  公署曾向申诉人提供的数据。  

 

https://www.ombudsman.hk/forms/


2 .11  公署可在《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》第 20 条及第 8 部指

明的情况下，拒绝查阅数据的要求。  

 

2 .12  公署会尽快处理所有要求，并在接到要求后 40 天内回复。

若拒绝要求，我们会以书面通知，并说明拒绝的理由。  

 

2 .13  公 署 可 就 处 理 查 阅 数 据 要 求 收 取 费 用 ， 并 会 于 公 署 网 页

上公布及在接待处展示不时调整的收费。在收到所需费用后，我

们便会发放所索取的数据。  

 

2 .14  任 何 人 士 若 认 为 公 署 未 有 妥 善 处 理 其 查 阅 或 改 正 资 料 要

求 ，可以 书面方 式提出 左证资 料及理 据，要 求申诉 专员作 出 覆

检。  

 

 

2025 年 8 月  


